
洛阳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若干规定洛阳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若干规定(2018修订修订)

（2006年6月26日洛阳市人民政府第85号令公布 根据2011年11月11日洛阳市人民政府第114号令公布的《洛阳市人民政府关
于修改〈洛阳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若干规定〉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2018年1月31日洛阳市人民政府第129号令公布的《关

于修改＜洛阳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办法＞等6件规章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第一条 为了保护城市人居生活环境，加强城市建筑垃圾管理，根据《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国务院第412号令）、建设部《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设部第139号令）、《洛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城市规划区内建筑垃圾的排放、收集、运输、中转、倾倒、回填、消纳、利用等处置活动。

本规定所称建筑垃圾，是指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过程中所产生的弃土、
弃料及其他废弃物。

第三条 建筑垃圾管理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分区负责、及时清运、合理处置的原则。

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建筑垃圾的管理工作。

发改、规划、环保、公安、交通、国土等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工作。

第四条 建筑垃圾处置实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和谁产生、谁承担处置责任的原则。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扶持和发展建筑垃圾综合利用项目，鼓励企业利用建筑垃圾生产建筑材料和进行再生产，制定生
产、销售、使用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产品的优惠政策。

第五条 建筑垃圾消纳、综合利用等设施的设置，应当纳入城市市容环境卫生专业规划。建筑垃圾专用消纳场由市人民政府根
据城市建设和管理的需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有计划地建设。鼓励多渠道筹集资金建设建筑垃圾专用消纳场。

第六条 建筑垃圾的排放、消纳、回填、利用应办理建筑垃圾处置许可证。

第七条 建设项目施工许可前需要处置建筑垃圾的，由建设项目单位向市、县（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办理
建筑垃圾排放许可证。建设项目施工许可后需要处置建筑垃圾的，由施工单位向市、县（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提出
申请，办理建筑垃圾排放许可证。

第八条 申领建筑垃圾排放许可证，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已具备核算建筑垃圾排放量的相关资料，并按规定缴纳建筑垃圾处置费用；

（二）工地出口洗车槽、车辆冲洗设备及道路硬化符合标准或具备有效的保洁方案；

（三）有建筑垃圾现场分类排放处置方案；

（四）有加盖全密闭运输机械装置的运输车辆；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九条 产生建筑垃圾的单位应当及时将建筑垃圾清运至市、县（市）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审定的消纳场地。不能及时清运
的，应当妥善堆置，并采取防风、防扬尘等防护措施。

产生建筑垃圾的单位，可以自行清运，也可以委托经批准的清运单位清运。委托清运建筑垃圾的，应当与清运单位签订委托清
运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并对清运单位的清运行为进行监督。

自行组织清运的单位，应当在申请办理建筑垃圾排放许可证时注明，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条 运输建筑垃圾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一）车辆必须保持整洁，禁止车辆外表带泥上路行驶，污染路面；

（二）车辆必须加盖密闭装置，不得超载，不得抛撒遗漏；

（三）按照核准的运输路线和时间行驶；

（四）随车携带建筑垃圾排放许可证，自觉接受监督检查。

第十一条 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向市、县（市）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筑垃圾运输许可
证：

（一）具有工商营业执照，符合货物运输经营活动的相关规定；

（二）已安装符合标准的全密闭运输机械装置的运输车辆，车辆核定总载重量不少于380吨；

（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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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施工单位不得将建筑垃圾交给个人或者交给未经批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单位运输。

第十二条 设置建筑垃圾消纳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市、县（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申领建筑垃圾消纳许可证。

申领建筑垃圾消纳许可证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符合城市规划要求，有土地或者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土地或者林地使用文件；建设工程回填或者置换建筑垃圾的，
应当具备建设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合法的批准施工文件；用于建筑垃圾储运和综合利用的，还应当提供项目可行性文件。

（二）消纳场的场地平面图、进出场路线图，具有相应的摊铺、碾压、除尘、照明等机械和设备，有排水、消防等设施；

（三）有消纳场出口洗车槽，车辆冲洗设备及道路硬化符合标准。

（四）已具备建筑垃圾分类消纳处置方案。

第十三条 实行建筑垃圾处置收费制度。产生建筑垃圾的单位在处置建筑垃圾时，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交纳处置
费。处置费主要用于建筑垃圾场建设、管理、运行及处理服务。

第十四条 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建筑垃圾的产生、清运、处置工作的监督检查。对乱撒、乱倒建筑垃圾的，应当
责令当事人立即清除。找不到当事人的，应当及时组织清除。建筑垃圾清运结束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应当按照《洛阳市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规定，将现场清理干净，报所在地的县（市）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验收。

第十五条 未经批准擅自处置建筑垃圾的，由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对施工单位处以1万元以上10万
元以下罚款，对建设单位、运输建筑垃圾的单位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未经批准擅自设置建筑垃圾消纳场的，由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对单位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处以3000元以下罚款。

第十六条 建筑垃圾运输车辆不整洁、不密闭运输的，责令改正，并按每辆（次）处以1000元以上3000以下罚款；造成道路污
染的，责令其消除污染影响，并按污染面积每平方米加处50元罚款。但最多不得超过3万元。

第十七条 施工单位未及时清运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造成环境污染的，由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给予警告，处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建设、施工单位将建筑垃圾交给个人或者交给未经批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单位处置的，由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给予警告，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八条 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2006年6月26日洛阳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洛阳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若干规定》（市
政府第85号令），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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